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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2020 號法律《修改〈印花稅規章〉及〈印花稅繳稅總表〉》 

問題集 

 

1. 第 24/2020 號法律《修改〈印花稅規章〉及〈印花稅繳稅總表〉》(下稱“本

法律”)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正式生效，可否繼續使用已購買的印花稅票繳

稅？ 

 

根據本法律第十一條規定：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內，市民可

繼續以持有的印花稅票繳納印花稅。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1 日內，

市民不能再以持有的印花稅票繳納印花稅，但在該期限內可向財政局退回該等未

使用的印花稅票兌換等值的現金。2023 年 4 月 2 日或之後，印花稅票予以報廢

並終止其效力。 

 

2. 如在不動產租賃合同生效期間調升、調低租金、終止不動產租賃關係以及因

修訂合同條款而延長合同期的情況，出租人應履行什麼的稅務申報程序？ 

 

根據《印花稅規章》第二十七-A 條第二款至第五款的規定，出租人應履行的稅

務申報程序如下： 

 

在不動產租賃合同生效期間調升租金，出租人應自加租產生效力之日起 60 日內

通知財政局，以便該局對稅款差額作附加結算印花稅。否則，出租人除須補交附

加結算的印花稅款外，還負上倘有的行政罰款。 

 

屬調低租金的情況，出租人可自減租產生效力之日起 60 日內向財政局申請退還

已繳印花稅的差額。 

 

如在不動產租賃合同期滿前終止不動產租賃關係，出租人可自終止不動產租賃關

係之日起 60 日內向財政局申請退還自不動產租賃關係終止之日起至有關合同期

滿之日為止的相應印花稅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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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修訂不動產租賃合同條款而延長合同期，出租人須於延期之日起 60 日內通

知財政局，以便該局對稅款差額作附加結算。 

 

3. 承上題的情況，是否適用於法律生效前已簽訂之不動產租賃合同？ 

 

根據本法律第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上點所述之內容僅適用於本法律生效後，

對不動產租賃合同作出加租、減租、終止合同、延長合同期或取得浮動租金的情

況。 

 

4. 承上題，如不動產租賃合同的租期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出租人已繳納相關印花稅，現租賃雙方提前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終止不動產

租賃關係，出租人於 2021 年 7 月 30 日向財政局申請退回多繳的印花稅，可

否獲批？ 

 

根據本法律第十二條第二款及《印花稅規章》第二十七-A 條第四款的規定，因

終止不動產租賃關係的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發生於本法律生效之後，而出租

人亦已自終止不動產租賃關係之日起 60 日內向財政局申請退稅，因此，出租人

可獲退還自不動產租賃關係終止之日起至有關合同期滿之日為止，即 2021 年 6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相應印花稅稅款。 

 

5. 承上題，若出租人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才向財政局申繳退還該等稅款，是否

仍何獲得退稅？ 

 

根據本法律第十二條第二款及《印花稅規章》第二十七-A 條第六款的規定，由

於出租人未有於終止不動產租賃關係之日起 60 日內向財政局申請退稅，故只會

以出租人將有關事實通知財政局之日(2021 年 9 月 30 日)視為終止不動產租賃關

係之日，即只會向出租人退回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相應稅

款。 

 

6. 《印花稅規章》第二十七-B 條規定，如以合同內租用期的總固定租金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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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稅款高於澳門元六千元，出租人於訂立不動產租賃合同之日起 15 日內可

向財政局申請按年度分期繳納相關稅款。何謂按年度分期繳納？ 

 

例如：甲把 A 商舖出租予他人，租期為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

每月租金為澳門元 10 萬元，則一次性應繳的稅款為澳門元 1 萬 8 千元，出租人

可選擇一次性繳納或向財政局局長申請按年度分期繳納。若申請按年度分期繳

納，財政局將於 2022 年至 2025 年分別以郵政掛號方式通知出租人於每年 9 月繳

納上一年度的相應稅款。 

 

繳納月份 相應的出租期間 

2022 年 9 月 2021 年 6 月 1 日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2022 年 1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2023 年 1 月 1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20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 

 

7. 本法律生效前已簽訂的讓與商業中心內商舖使用權的合同是否需繳納印花

稅？ 

 

根據本法律第十二條第三款規定，有關讓與商業中心內場地使用權的規定，僅適

用於本法律生效後訂立、延期或續期的合同；如屬後兩者的情況，只以延期或續

期的期間視為合同期計算相關回報總額，按千分之五課稅。 

 

8. 如在讓與商業中心內商舖使用權的合同期內，調升或調低所收取的回報，又

或合同提前終止，讓與人是否須就每份合同單獨申報及繳稅?是否存有申請退

稅的情況？ 

 

讓與人不須就每份合同作單獨申報及繳稅，根據《印花稅規章》第三十-B 條及

第三十-C 條的規定，商業中心的讓與人須於每年六月附同相關合同的明細表向

本財政局作申報及繳納上一年度所取得的總回報的相應稅款。換言之，在上一年

度曾調整回報金額，又或因提前終止合同而未能繼續收取回報的情況，讓與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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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六月申報時，應以實際收取的總回報金額，作為可課稅收益計算相應的稅

款，並應保存相關的合同資料予財政局核實。故在操作上，並不存有因回報的調

整或提前終止合同而須就每份合同單獨申報及繳稅，以及申請退稅的情況。 

 

9. 倘依法須履行結算、徵收及交付稅款義務的主體（即代收稅款的實體）採用

電子載體儲存有關記錄及文件，則是否仍須對該記錄及文件保存五年？ 

 

須要，根據《印花稅規章》第七十一-C 條第二款的規定，該條第一款的實體可

將有關記錄及文件轉錄於電子載體，但不影響其負有保存紙本載體的記錄及文件

五年的義務。 

 

10. 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減免不動產租賃印花稅？ 

 

根據《印花稅規章》第二十七條第三款及第四款的規定，在結算不動產租賃印花

稅時，如出示書面依據證明不動產租賃合同的當事人以仲裁協議協定(包括在合

同內訂明的仲裁協議條款)由依法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仲裁機構解決在合同有

效期內因不動產租賃引起的所有爭議，則應繳納的稅款減半，但如隨後廢止或不

遵守仲裁協議等，則出租人須補交獲扣減之稅款。 

 

11. 本法律所指的仲裁機構有哪些？ 

 

現時不動產租賃爭議可透過澳門律師公會自願仲裁中心及澳門世界貿易中心仲

裁中心解決。 


